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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编写。 

本标准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环境管

理中心、中节能（广西）清洁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立宏、覃楠钧、赵侣璇、宋晓薇、刘凯、黄颖、徐荣乐、韦杰宏、蒋波、          

谢诃、陆欣昌、李平、谢祎敏、李晓辉、樊勇吉、何欣凌、於雅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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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处置工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处置工程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工艺设计、主要辅助工程、劳

动安全和职业卫生、施工与验收、运行与维护等。 

本标准适用于广西辖区内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处置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可作为环境影响评价、

工程咨询、设计施工、环境保护验收及建成后运行与管理的技术依据。 

本标准不适用于放射性废物的处置及突发事故产生危险废物的应急处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8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60 3~10kV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 

GB/T 50062 电力装置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设计规范 

GB 50202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3 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17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GB 50231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GB 50236 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54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55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5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起重机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57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5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1kV 及以下配线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5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照明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75 压缩机、风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0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30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35 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 

GBJ 14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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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J 19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J 140 建筑灭火器配制设计规范 

DL/T 620 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 

DL/T 621 交流电气装置接地 

HJ 76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T 353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 

HJ 589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 

HJ 2042 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导则 

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28号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 

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环发〔2004〕75号 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处置工程建设技术要求 

原环境保护部 环发〔2010〕113号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 

原环境保护部令 第39号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原环境保护部  国环规环评〔2017〕4号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第9号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 

3 术语和定义 

GB 1859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危险废物  hazardous waste 

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腐蚀性、

毒性、易燃性、反应性、感染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以及不排除具有以上危险特性的固体、液

体或其他形态的废物。  

3.2  

填埋场  landfill 

处置危险废物的一种陆地处置设施，它是由若干个处置单元和构筑物组成，处置场有界限规定，主

要包括危险废物预处理设施、危险废物填埋设施和渗滤液收集处理设施。  

3.3  

相容性  compatibility 

某种危险废物同其他危险废物或安全填埋场中其他物质接触时不产生气体、热量、有害物质，不会

燃烧或爆炸，不发生其他可能对填埋场产生不利影响的反应和变化。  

3.4  

天然基础层  nature foundation layer 

填埋场防渗层的天然土层。  

3.5  

防渗层  landfill liner 

人工构筑的防止渗滤液进入地下水的隔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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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双人工衬层  double artificial liner 

由一层压实的低渗透性土壤和上铺的两层人工合成衬层组成的防渗层。  

3.7  

复合衬层  composite liner 

由一层人工合成材料衬层和一层天然材料衬层组成的防渗层。  

3.8  

刚性结构安全填埋场  concrete construction landfill 

防渗系统采用钢筋混凝土外壳与柔性人工衬层组合的安全填埋场。  

3.9  

柔性结构安全填埋场  flexible construction landfill 

防渗系统采用双人工衬层的安全填埋场。  

3.10  

稳定化  stabilization 

选用某种适当的添加剂与危险废物混合，发生某种物理或化学变化，将其转变为低溶解性、低迁移

性及低毒性物质的过程。  

3.11  

固化  solidification 

利用物理化学方法将有毒有害废物掺和并包容在密实的惰性基材中，阻碍或减少有毒有害物质浸出

的稳定化、无害化处理方式。 

4 总体要求 

4.1 一般规定 

4.1.1 安全填埋处置工程应采用成熟可靠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对于采用的新工艺和设备，应

经充分的经济、技术合理性分析论证后确定。 

4.1.2 安全填埋处置工程应坚持专业化协作和社会化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合理确定配套工程，提高运

营管理水平，降低运营成本。 

4.1.3 安全填埋处置工程应有利于危险废物再利用。 

4.1.4 安全填埋处置工程建设及运行过程中废水、废气、噪声排放和固体废物处置应符合国家和地方

相关环保标准的要求。 

4.1.5 安全填埋处置工程渗滤液处理设施应按照《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的规定，安装污染物自

动监控系统。 

4.2 建设规模 

4.2.1 应根据服务区域范围内的危险废物种类、可填埋量、分布情况、发展规划以及变化趋势等因素

综合考虑确定。可使用容积和扩建场地应能够保证填埋场建成后具有 15年及以上的使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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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安全填埋场根据服务区域范围内危险废物填埋量的情况，采取分期建设的方式建设。 

4.3 工程构成 

4.3.1 主体工程应包括接收与贮存系统、分析与鉴别系统、预处理系统、防渗系统、渗滤液控制系统、

填埋气体控制系统、监测系统、应急系统等。 

4.3.2 辅助工程应包括供电系统、给水、排水、消防、采暖、通风与空调、建筑与结构、其它辅助设

施等。 

4.4 场址选择 

4.4.1 应按照 GB 18598 有关规定进行选址。 

4.4.2 在岩溶地区选址建设时，应查实不利地质条件，并进行有效处理，以符合 GB 18598 有关规定。 

4.5 危险废物入场填埋要求 

4.5.1 危险废物入场前应经过分析和鉴别，入场要求应符合 GB 18598 中有关规定。性质不稳定的危险

废物经固化/稳定化后方可进行安全填埋处置，但有机危险废物不宜采用安全填埋进行处置。 

4.5.2 可溶于水的盐类危险废物经预处理后方能入场填埋。 

4.5.3 刚性结构安全填埋场的危险废物入场填埋要求可不受 GB 18598 中危险废物入场填埋要求的限

制，反应性、易燃性的危险废物除外。 

4.6 总平面布置 

应按照HJ 2042中有关规定进行布置。 

5 工艺设计 

5.1 接收与贮存系统 

5.1.1 系统设计应符合《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处置工程建设技术要求》中有关规定。 

5.1.2 填埋场计量设施应具有称重、记录、传输、打印与数据处理功能，宜配置备用电源，并应将数

据上传至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5.1.3 具备条件的危险废物处置企业宜采用信息化、自动化手段实现危险废物入库、上架、分拣、出

库复核、运输等作业的流程管控、数据采集和过程记录。 

5.2 分析与鉴别系统 

5.2.1 安全填埋场应自设分析实验室，对入场的危险废物进行分析和鉴别。 

5.2.2 分析试验室不应布置在震动大、多灰尘、高噪声、潮湿和强磁场干扰的区域。 

5.2.3 分析实验室按有毒化学品分析实验室的建设标准建设，分析项目应满足安全填埋场运行要求，

至少应具备 Cr、Zn、Hg、Cu、Pb、Ni、Cd、As等重金属及氰化物等项目的检测能力，及进行危险废物

与危险废物间、危险废物与防渗材料间的相容性实验的能力。超出自设分析实验室检测能力以外的分析

项目，可采用社会化协作方式解决。 

5.3 预处理系统 

5.3.1 危险废物在安全填埋前应进行预处理，预处理系统包括危险废物临时贮存、分拣破碎、减容减

量处理、稳定化养护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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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对不能直接入场填埋的危险废物在填埋前应进行稳定化/固化处理。 

5.3.3 重金属类危险废物在确定重金属的种类后，宜采用稳定剂进行稳定化处理。 

5.3.4 焚烧飞灰宜采用重金属稳定剂或水泥进行稳定化/固化处理。 

5.3.5 含氰固体废物应采用物理、化学、生物等方法去除其中的氰化物，再进行稳定化/固化处理。 

5.3.6 散落的石棉废物宜采用水泥进行固化，大量的有包装的石棉废物宜采用聚合物包裹的方法进行

处理。 

5.3.7 酸性或碱性固体危险废物宜采用中和方法进行稳定化处理。有条件的综合性危险废物处置企业，

中和后宜进行脱水处理。 

5.3.8 反应性危险废物宜采用化学方法消除其反应性。 

5.3.9 易燃性危险废物应采用焚烧处置技术消除其可燃性，焚烧后的废渣经鉴别后方可入场填埋。 

5.3.10 含水率高的危险废物，宜采用物理、化学方法降低其含水率。 

5.3.11 可溶于水的盐类危险废物宜采用容器进行包装后填埋。 

5.4 防渗系统 

5.4.1 安全填埋场防渗系统应以柔性结构为主，且柔性结构的防渗系统应采用双人工衬层。双人工衬

层结构由下到上依次为： 

a) 天然基础层：饱和渗透系数应≤1.0×10
-5 

cm/s，且其厚度应≥2
 

m，且不因填埋危险废物的沉

陷而使场底变形、断裂。天然基础表面经碾压后，方可在其上贴铺人工衬里。有纵、横向坡度，

且坡度宜在 2 ％以上，以利于渗滤液的导流； 

b) 地下水集排水层：应按水流方向布置干管，在横向上布置支管。排水能力设计有一定富余，管

道直径应≥200
 

mm； 

c) 压实的粘土衬层：粘土塑性指数应＞10％，粒径应在 0.075
 

mm～4.74
 

mm 之间，至少含有 20％

细粉，含砂砾量应＜10％，不应含有直径＞30
 

mm的土粒。压实系数应≥0.94，饱和渗透系数

应≤1.0×10
-7 

cm/s,厚度应≥0.5
 

m。铺设时应设计一定坡度，利于渗滤液收集。在周边斜坡上

宜铺设平行于斜坡表面或水平的铺层，但平行铺层不应建在坡度大于 1:2.5 的斜坡上，应使一

个铺层中的高渗透区与另一个铺层中的高渗透区不连续； 

d) 下人工合成衬层：应选择具有化学兼容性、耐久性、耐热性、高强度、低渗透率、易维护、无

二次污染的材料。宜采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应为优质品，不应使用再生产品，渗透系数

应≤1.0×10
-12 

cm/s，厚度应≥1.0
 

mm； 

e) 膜上保护层：宜采用土工布，符合耐腐蚀性和高强度要求，规格应≥600
 

g/m
2

； 

f) 渗滤液次级集排水层：所用材料包括集排水材料、过滤层材料和管材。底部集排水材料的渗透

系数应≥0.1
 

cm/s，采用有级配的卵石或土工网格。过滤层采用砂或土工织物。集排水管道应

用无纺布包裹，再用粒径为 30
 

mm～50
 

mm的卵石覆盖，管道材料及无纺布应符合耐腐蚀性和高

强度要求。集排水管道材料应采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填埋坑分单元建设时，渗滤液排出

装置应按未作业单元与作业单元液体分开排放设计。应在管道设计环节考虑管道清洗的可能

性，保证管道畅通。排水层如用土工网格可不设集排水管道。次级集排水系统应设立坡面排水

层； 

g) 上人工合成衬层：应选择具有化学兼容性、耐久性、耐热性、高强度、低渗透率、易维护、无

二次污染的材料。宜采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应为优质品，不应使用再生产品，渗透系数

应≤1.0×10
-12 

cm/s，厚度应≥2.0
 

mm； 

h) 膜上保护层：宜采用土工布，符合耐腐蚀性和高强度要求，规格应≥600 g/m
2

； 

i) 渗滤液初级集排水层：所用材料包括集排水材料、过滤层材料和管材。底部集排水材料的渗透

系数应≥0.1
 

cm/s，采用有级配的卵石或土工网格。过滤层采用砂或土工织布。集排水管道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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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无纺布包裹，再用粒径为 30
 

mm～50
 

mm的卵石覆盖，管道材料及无纺布应符合耐腐蚀性和高

强度要求。集排水管道材料应采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填埋坑分单元建设时，渗滤液排出

装置应按未作业单元与作业单元液体分开排放设计。应在管道设计环节考虑管道清洗的可能

性，保证管道畅通； 

j) 土工布：应符合耐腐蚀性和高强度要求，规格应≥200
 

g/m
2

。 

5.4.2 柔性结构边坡防渗系统结构由外向内依次为： 

a) 基础层：土压实度应≥90％； 

b) 膜下保护层：当采用粘土时，渗透系数应≤1.0×10
-5 

cm/s，厚度应≥20
 

cm；当采用土工布时，

符合耐腐蚀性和高强度要求，规格应≥600
 

g/m
2

； 

c) 下人工合成衬层：宜采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渗透系数应≤1.0×10
-12

cm/s，厚度应≥1.0
 

mm； 

d) 膜上保护层：宜采用土工布，符合耐腐蚀性和高强度要求，规格应≥600
 

g/m
2

； 

e) 渗滤液集排水层：所用材料包括集排水材料、过滤层材料和管材。底部集排水材料的渗透系数

应≥0.1
 

cm/s，采用有级配的卵石或土工网格。过滤层采用砂或土工织物。集排水管道应用无

纺布包裹，再用粒径为 30
 

mm～50
 

mm的卵石覆盖，管道材料及无纺布应符合耐腐蚀性和高强度

要求。集排水管道材料应采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排水层如用土工网格可不设集排水管道； 

f) 上人工合成衬层：宜采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渗透系数应≤1.0×10
-12 

cm/s，厚度应≥2.0
 

mm； 

g) 土工布：应符合耐腐蚀性和高强度要求，规格应≥200
 

g/m
2

。 

5.4.3 选址不能符合地质条件要求时，采用钢筋混凝土外壳与柔性人工衬层组合的刚性结构。 

刚性结构由下到上依次为： 

a) 钢筋混凝土底板：应按抗渗结构进行设计，按裂缝宽度进行验算，其渗透系数应≤1.0×10
-6 

cm/s。混凝土侧压强度应≥25
 

N/mm
2

，厚度应≥35
 

cm； 

b) 地下水集排水层。应按水流方向布置干管，在横向上布置支管。排水能力设计有一定富余，管

道直径应≥200
 

mm； 

c) 膜下的复合膨润土保护层：宜选用钙质膨润土或钠质膨润土，若选用钠质膨润土，应防止化学

品和渗滤液的侵害。渗透系数应≤5.0×10
-9 

cm/s，规格应≥4
 

800
 

g/m
2

； 

d) 人工合成衬层：宜采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渗透系数应≤1.0×10
-12 

cm/s，厚度应≥2.0
 

mm； 

e) 土工布：应符合耐腐蚀性和高强度要求，规格应≥600
 

g/m
2

； 

f) 卵石层：厚度应为 10
 

cm～30
 

cm。卵石粒径为 30
 

mm～50
 

mm； 

g) 土工布：应符合耐腐蚀性和高强度要求，规格应≥200
 

g/m
2

。 

5.4.4 刚性结构四周侧墙防渗系统结构由外向内依次为： 

a) 钢筋混凝土墙：应按抗渗结构进行设计，按裂缝宽度进行验算，其渗透系数应≤1.0×10
-6

 cm/s。

混凝土侧压强度应≥25
 

N/mm
2

，厚度应≥35
 

cm； 

b) 土工布：应符合耐腐蚀性和高强度要求，规格应≥600
 

g/m
2

； 

c) 人工合成衬层：宜采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渗透系数应≤1.0×10
-12 

cm/s，厚度应≥2.0
 

mm； 

d) 土工布：应符合耐腐蚀性和高强度要求，规格应≥200 g/ m
2

。 

5.4.5 铺设人工合成衬层前应妥善处理好粘土衬层，去除砖头、瓦块、树根、玻璃、金属等杂物，调

配含水量，分层压实，压实度要达到有关标准，最后在压平的粘土衬层上铺设人工合成衬层，以使粘土

衬层与下人工合成衬层紧密结合。 

5.4.6 若现场缺乏合格粘土，可添加 4％～5％的膨润土。 

 



DB45/T 1877—2018 

7 

5.5 渗滤液控制系统 

5.5.1 渗滤液集排水系统 

渗滤液集排水系统包括初级集排水系统、次级集排水系统和排出水系统。各系统应满足以下条件： 

a) 初级集排水系统应位于上衬层表面和危险废物之间，并由排水层、过滤层、集水管组成，用于

收集和排除上人工合成衬层上的渗滤液； 

b) 次级集排水系统应位于上衬层和下衬层之间，用于监测上人工合成衬层的运行状况，并作为上

人工合成衬层渗滤液的集排水系统； 

c) 排出水系统包括集水井（池）、泵、阀、排水管道和带孔的竖井等。集水井（池）用于收集来

自集水管道的渗滤液，若集水井（池）设置在场外，管道与衬层之间应进行密封；集水井（池）

应设置防雨设施；泵的材质应与渗滤液的水质相容；分单元填埋时，宜在集水管末端连接两个

阀门，使未填埋区的雨水排至雨水沟，使填埋区的渗滤液排至渗滤液处理系统。 

5.5.2 渗滤液处理系统 

5.5.2.1 安全填埋场内应自设渗滤液处理设施，不应将安全填埋场的渗滤液送至其它污水处理厂处理。 

5.5.2.2 应根据不同危险废物种类，设置相应的渗滤液调节池调节水质水量。渗滤液处理前应进行预

处理，预处理包括水质水量的调整、机械过滤和沉砂等。 

5.5.2.3 渗滤液处理宜根据不同安全填埋场的不同特性确定适用的处理方法。 

5.5.2.4 渗滤液排放应符合 GB 8978或行业、地方排放标准要求，达到 GB 50335 中废水回用要求的应

尽量回用。 

5.5.2.5 渗滤液处理中产生的污泥应进行无害化处置。 

5.5.3 雨水集排水系统 

5.5.3.1 柔性结构安全填埋场作业单元应用临时衬层覆盖，刚性结构安全填埋场作业单元应设置遮雨

蓬。 

5.5.3.2 填埋区应设立分区独立排水系统，未作业区的未污染雨水应通过管道导排或泵抽排的方法排

至雨水沟。应对贮存区及运输车辆工作区初期雨水进行收集、检测及相应的处理。 

5.5.3.3 较深的安全填埋场宜在坡面上设置排水渠，收集和排放落在坡面上的雨水；当危险废物填至

排水渠高度时，宜填入卵石，使其成为渗滤液排水沟。 

5.5.3.4 周边雨水集排水沟渠设在填埋场四周、道路外侧、四周斜壁，或与上游雨水沟合建。截面形

状根据施工材料不同建成梯形、半圆形或矩形。沟渠的材料选用混凝土或塑料。 

5.5.3.5 封场后的填埋场表面集排水沟应与周边集排水沟结合在一起，便于雨水排放。 

5.5.3.6 山谷型填埋场上游雨水排水沟应根据地形设立，绕过填埋场排入下游；若条件所限难以绕过，

宜用管道从填埋场下部穿过，应避免管道对底部结构造成破坏。上游宜设立防洪调整池，用于接收雨水

冲刷下来的泥土和缓冲雨水对系统的压力。应定期清理淤泥，避免沟渠淤积。 

5.5.4 地下水集排水系统 

5.5.4.1 地下水排水系统由砂石过滤材料包裹穿孔管构成的暗沟组成。管沟下部应铺设混凝土管基，

管道四周应用砾石覆盖。 

5.5.4.2 排水能力设计应有一定富余，管道直径应不小于 200
 

mm。应按水流方向布置干管，在横向上

布置支管。 

5.5.4.3 地下水集排水系统应进行永久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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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填埋气体控制系统 

5.6.1 安全填埋场封场时应合理设置填埋气体控制系统以排出填埋危险废物中可能产生的气体。填埋

气体排放应符合 GB 16297无组织排放的规定。 

5.6.2 填埋气体控制系统应由导排层和气体导出管组成。 

5.6.3 应在封场底层铺设厚度≥30
 

cm的砂石导排层，并在砂石导排层上安装气体导出管。 

5.6.4 气体导出管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气体导出管应选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材料，竖管下端与安装在砂石排气层中的气体收集横

管相接，竖管上端露出地面部分应设成倒 U型，整个气体导出管成倒 T型，气体收集横管带孔

并用无纺布包裹； 

b) 导气管与封场表面复合衬层交界处应进行袜式套封或法兰密封； 

c) 应对排气管进行正确保养，防止地表水通过排气管直接进入安全填埋场。 

5.7 监测系统 

5.7.1 安全填埋场应设置监测系统，以满足运行期和封场期对渗滤液、地下水、地表水和大气的监测

要求，并应在封场后连续监测 30年。 

5.7.2 应设置防渗层渗漏在线监测设施，确保在运行过程中及时发现人工衬层高密度聚乙烯（HDPE）

的渗漏位置并开展相关修补工作。 

5.7.3 应设置渗滤液处理设施在线监测系统，系统安装应符合 HJ/T 353 的规定。 

5.8 应急系统 

5.8.1 应设置事故报警装置和紧急情况下的气体、液体快速检测设备。 

5.8.2 应设置渗滤液渗漏应急池等应急预留场所，还应设置危险废物泄漏处置设备。 

5.8.3 应设置全身防护、呼吸道防护等安全防护装备，并配备常见的救护急用物品和中毒急救药品。 

6 主要辅助工程 

6.1 供电系统 

6.1.1 安全填埋场的生产用电宜从附近电力网引接，其接入电压等级应根据安全填埋场的总用电负荷

及附近电力网的具体情况，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6.1.2 安全填埋场用电负荷应为 AC380/220
 

V，负荷等级为三级。 

6.1.3 高压配电装置、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过电压保护和接地的技术要求，应分别符合 GB 50060、

GB/T 50062、DL/T 620 和 DL/T 621 中有关规定。 

6.1.4 照明设计应符合 GB 50034 中有关规定，并应满足应急照明要求。正常照明和事故照明宜采用分

开的供电系统。 

6.1.5 电缆的选择与敷设应符合 GB 50217 中的有关规定。 

6.2 给水 

6.2.1 安全填埋场应有可靠的供水水源和完善的供水设施。生活用水、锅炉用水及其他生产用水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 

6.2.2 厂区给水管网采用生活给水和消防给水联合供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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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排水 

6.3.1 处置区排水应采用雨污分流制。 

6.3.2 生活污水经处理后优先考虑循环再利用，废水排放应满足 GB 8978 要求。 

6.3.3 经收集池收集的贮存区及作业区的初期雨水应经过有效处理，达到 GB 8978 要求后排放。 

6.3.4 雨水量设计重现期应符合 GBJ 14 中有关规定。 

6.3.5 辅助工程排水应符合国家现行的相关规定。 

6.3.6 消防废水应收集并经过有效处理，达到 GB 8978 要求后排放。  

6.4 消防 

6.4.1 安全填埋场消防设施的设置必须满足场区消防要求。 

6.4.2 生产管理区应符合 GB 50016 中有关规定。 

6.4.3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应设有火情监测和灭火设施。 

6.4.4 消防器材的设置应符合 GBJ 140 中有关规定，并定期检查、验核消防器材效用，做到及时更换。 

6.4.5 生产管理区各系统厂房的防火分区面积划分应符合 GB 50016 中有关规定。 

6.5 采暖、通风与空调 

6.5.1 安全填埋场各建筑物冬、夏季负荷计算的室外计算参数，以及建筑物的采暖、通风设计，应符

合 GBJ 19 中有关规定。 

6.5.2 实验室和贮存间应设置事故排风装置、正常情况下的换气系统以及其他应急设备，防止人员伤

害及有机气体燃爆风险。 

6.5.3 当其它建筑物机械通风不能满足工艺对室内温度、湿度要求时应设空调装置。 

6.6 建筑与结构 

6.6.1 安全填埋场区建筑造型应简洁、新颖，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厂房的平面布置和空间布局应满

足工艺设备布置要求，同时应考虑今后生产发展和技术改造的可能性。 

6.6.2 厂房及办公用房的建筑、防腐、采光、通风、消防等设计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中有关规定。 

6.6.3 安全填埋场区及管理区用房应按化工企业通风标准设计，并应考虑密封、防腐、地面防渗、地

面坡度及地面冲洗水收集沟等。 

6.7 其它辅助设施 

6.7.1 安全填埋场宜设置机修间，机修间应负责全厂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小修应急等任务。设备的

大、中修宜通过社会化协作解决。 

6.7.2 机修间应配备必须的金工设备、机械工具、搬运设备、备用品和消耗品。 

6.7.3 锅炉房、供配电室的设计和建设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7 劳动安全和职业卫生 

应按照HJ 2042中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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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施工与验收 

8.1 工程施工 

8.1.1 施工单位应具有与该工程相应的资质等级。 

8.1.2 施工前应根据设计文件或招标文件编制施工方案和准备施工设备及设施，并根据工程设计图纸、

技术文件、设备图纸等组织施工。 

8.1.3 工程施工和设备安装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或行业规范，施工质量应符合《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的有关规定。 

8.1.4 有条件的地区，施工期间宜开展建设项目环境监理，编制环境监理报告，并作为建设项目试生

产环境保护条件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8.2 工程验收 

8.2.1 土建工程验收应按 GB 50300、GB 50202～GB 50205 及相关验收规范执行。 

8.2.2 安装工程验收应按 GB 50231、GB 50236、GB 50275、HJ
 

76、GB 50254～GB 50259 和安装文件

的有关规定执行。 

8.2.3 应对防渗层高密度聚乙烯（HDPE）的完整性、导排系统的有效性、渗漏检测层的灵敏性和粘土

衬层均匀性进行质量验收。 

8.2.4 应按《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进行建设工程竣工验收。 

8.3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8.3.1 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应执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及行业验收技术规范。 

8.3.2 工程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应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的

规定。 

9 运行与维护 

9.1 一般规定 

9.1.1 应对操作人员、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和专业技术、安全防护、紧急处理等理

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培训。 

9.1.2 应建立完备的规章制度，以保障危险废物的安全处置。应制定严格的操作规程和管理制度。 

9.1.3 工程竣工验收前安全填埋处置设施不应投入生产使用。 

9.2 运行管理 

9.2.1 应详细记载每日收集、贮存、利用或处置危险废物的类别、数量、危险废物的最终去向、有无

事故或其他异常情况等，并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的有关规定，保管需存档的转移联单。危险废物经营

活动记录档案和危险废物经营活动情况报告应与转移联单同期保存。 

9.2.2 应记录生产设施运行状况、设施维护和危险废物处置情况，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生产设施运

行工艺控制参数记录、危险废物处置残渣处置情况记录、生产设施维修情况记录、交接班记录、环境监

测数据的记录、生产事故及处置情况记录。 

9.2.3 应建立危险废物数据库对有关数据进行系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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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应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制定完备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按要求备

案。应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并根据演练发现问题及时完善应急预案。应配备常见的救护应急用物品和中

毒急救药品。 

9.2.5 应采用分种类、时段、区域、单元、分层填埋作业，每日一个作业单元。每一单元及作业区的

大小应按设计及现场设备、危险废物种类及数量、运输等实际条件而定。填埋作业应选择适宜的天气进

行，除非设有完备的雨棚，雨天不应进行填埋作业。填埋作业单元应进行每日覆盖。 

9.2.6 危险废物堆填表面应维护最小坡度，宜为 l:3（垂直：水平）。 

9.2.7 应按照 GB 50330 的要求对填埋堆体和边坡稳定性进行监测分析。 

9.2.8 应对渗滤液、地下水和地表水、废气进行监测。监测项目和频次应按照国家有关环境监测技术

规范进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应符合 HJ 589 的规定。 

9.3 封场要求 

9.3.1 安全填埋场处置的废物数量达到安全填埋场设计容量时，应进行堆体稳定性分析，确定填埋标

高后实行安全填埋封场。 

9.3.2 安全填埋场最终覆盖层结构应为多层结构，结构自下而上为： 

a) 气体控制层：应为厚度≥30
 

cm，倾斜度≥2％，透气性好的砂石排气层； 

b) 表面复合衬层：上层应为高密度聚乙烯（HDPE）膜，下层为厚度≥60 cm的压实粘土层。表面

人工合成衬层材料选择应与底部人工合成衬层材料相同，且厚度≥1 mm、渗透系数≤1.0×10
-12 

cm/s； 

c) 表面水收集排放层：材质应选择小卵石或土工网格。若选择小卵石，不需另设生物阻挡层。若

选择土工网格，应另设生物阻挡层并解决土工网格与人工合成衬层之间的防滑问题； 

d) 生物阻挡层：当使用土工网格作为地表水收集排放系统材料时，应在表面水收集排放系统上面

铺一层≥30
 

cm 厚的卵石，防止挖洞动物入侵安全填埋场； 

e) 植被层：封场系统的顶层应设厚度≥60
 

cm的植被层，以达到阻止风与水的侵蚀、减少地表水

渗透到废物层，保持安全填埋场顶部的美观及持续生态系统的作用。 

9.3.3 封场后应制定并有效实施填埋场安全保障的应对方案，包括再生利用方案。 

9.3.4 当发现场址或处置系统的设计有不可更改的错误，或发生严重事故及发生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

使得填埋场不能继续运行时，应实施非正常封场。非正常封场应预先做出相应的补救计划，防治污染扩

散。 

9.4 维护保养 

9.4.1 安全填埋场运行过程中应定期对主体工程和辅助工程的各种设施进行维护保养，并由专人负责。 

9.4.2 安全填埋场封场后不应在原场地进行开发等其它用途，应继续进行维护管理工作，并延续到封

场后 30年。维护管理工作包括以下内容： 

a) 定期维护最终覆盖层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b) 定期维护和监测检漏系统； 

c) 定期维护提升泵站、气体导出系统、电力系统等； 

d) 持续进行渗滤液的收集和处理，定期清理渗滤液收集系统； 

e) 定期监测地下水水质的变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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